[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png]




关于开展2019年度基层党支部
“提质增效”达标考核和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院级党组织、各党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新时代江苏高校党支部建设“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等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开展2019年度基层党支部“提质增效”达标考核和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1、 党支部“提质增效”达标考核

1.考核对象：全校各基层党支部。离退休党支部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2.考核内容：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组织设置及支委会建设、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组织生活、支持保障等5个方面，指标满分为100分。

3.考核指标及考核办法：根据《新时代江苏高校党支部建设“提质增效”达标考核计分细则》（见附表1）进行考核。考核指标分为A、B两类。B类指标由院级党组织进行自评后提供给党支部，党支部结合A类指标及院级党组织提供的B类指标分值进行自评。考核中共设一票否决指标6个，见附表中加“▲”的指标。

院级党组织对各基层党支部自评情况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得分。最终考核得分达80分及以上的为达标党支部。80分以下或一票否决指标中有1个未得满分即为不达标党支部。不达标党支部要对照检查指标内容进行整改，1-2年内必须达标。
二、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

1.述职人员：全校各基层党支部书记。

2.述职方式：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向所在院级党组织进行述职。党支部书记任职不满半年、党支部成立不满一年的，不参加现场述职。离退休党工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述职工作。党支部数量在20个及以内的，全面进行现场述职。支部书记超过20个的院级党组织，结合2018年度现场述职评议情况，2-3年内实现现场述职评议全覆盖。

3.述职内容：述职应围绕《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的党支部八条基本任务开展。各院级党组织可结合实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重要工作纳入述职评议考核内容。

4.方法步骤：

（1）撰写书面报告。党支部书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撰写述职报告，一般不超过2000字，实事求是总结成绩和经验，查摆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举措，注重用数据、事例说话。述职报告要经所在院级党组织书记审阅。 

（2）现场述职评议。一般以院级党组织委员会（扩大）会议形式，听取党支部书记述职。院级党组织委员、行政负责人、专职组织员、党支部书记参加，并根据实际邀请党员干部和师生代表参加。对于现场述职的党支部书记，院级党组织书记要进行点评，点出存在问题，指明努力方向，其他院级党组织委员可结合实际进行点评。要综合述职评议、日常了解、督查检查等情况，按 “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等次作出综合评价。对总体评价为“好”的，要给予表扬，并作为年终评优的重要参考；综合评价为“一般”“差”的，要进行约谈、限期整改。

（3）抓好整改落实。述职会后，各党支部要梳理分析自我查摆、开展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中发现的问题和会议评议中指出的问题，统一纳入主题教育问题清单及整改表，逐项抓好整改落实。院级党组织要强化督促检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和整改落实情况。对述职中发现的共性、难点问题，院级党组织要统筹协调，推动研究解决。

三、达标考核与述职评议时间安排

达标考核与述职评议工作应结合本单位相关考核工作统筹进行，由各院级党组织根据自身工作实际合理安排具体时间。

四、组织领导

各院级党组织要把开展基层党支部达标考核与述职评议考核工作作为履行抓党建主体责任的重要检验，周密安排部署，认真履职尽责，扎实有效推进，防止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各院级党组织应在工作结束后及时对支部达标考核计分细则表、支部书记述职评议报告、评议结果等相关材料进行归档；并将《基层党支部“提质增效”达标考核结果统计表》（附件2）、《党支部“提质增效”达标考核与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工作情况报告》（附件3）电子版于2020年1月15日17:00前发送至党委组织部邮箱nhzzb@nuaa.edu.cn。

附件：1. 党支部“提质增效”达标考核计分细则

      2. 党支部“提质增效”达标考核结果统计表

      3. 达标考核与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工作情况报告

党委组织部   

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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